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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了 100 位少數族裔濫藥者，並進行了 7 個聚焦小組和

個人訪問，向包括復康及相關專業人士、有使用服務和沒有使用服務的少

數族裔濫藥者詢問有關情況。 

 

研究目的如下： 

 

(1) 找出香港少數族裔濫藥者的背景、趨勢、行為及特徵，尤其有關他們共

用針筒的高風險行為； 

 

(2) 找出他們濫藥的社會後果，包括與家人的關係和參與犯罪活動； 

 

(3) 檢視他們獲取服務的障礙，如語言、歧視和標籤；及 

 

(4) 評估他們的服務需要。 

 

調查數據來自 68 位尼泊爾裔、17 位越南裔及 15 位其他族裔人士。這些被

訪者乃從不同來源招募（包括美沙酮診所及其他服務中心）。數據收集在

2005 年 6 月到 2006 年 3 月之間進行。 

 

(B) 主要發現 

 
(a) 少數族裔濫藥人士的背景 

 
回應的少數族裔濫藥人士，平均年齡為 28.2 歲。他們中 63%在 25 歲或以

上，98%是男性，46%在香港出生。他們平均在港 18.9 年，半數曾接受小學

或初中教育，49%曾接受高中或以上教育。 

 

他們中約三分之二能說英語，28%能說廣東話。非南亞裔(即越南、菲律賓、

泰國、印尼等)中，能說廣東話的比例更高至 83%。 

 

回應的濫藥人士，家庭收入中位數為每月$7,000。他們約一半(52%)失業，

61%未婚。 

 

(b) 濫藥行為 
 

y 海洛英是最多少數族裔濫藥者曾濫用的(85.0%)、開始時最多濫用 

(35.0%) 及受訪時最多濫用的 (50.0%)藥物。 

 

y 大麻是第二種最多少數族裔濫藥者曾經濫用 (57.0%) 及開始時最

多濫用的藥物(35.0%)。 

 

y 咳藥水是第三種最多少數族裔濫藥者曾經濫用 (51.0%) 及開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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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濫用的藥物(25.0%)。 

 

y 相對較多南亞裔濫藥者曾經濫用咳藥水 (65.8%) 及開始時濫用它 

(32.9%)。 

 

y 相對較多南亞裔濫藥者曾經濫用大麻  (64.5%) 及開始時濫用它 

(39.5%)。 

 

y 相對較多 25 歲以下的濫藥者曾經濫用大麻 (73.0%) 及開始時濫用

它 (48.6%)。 

 

y 相對較多 25 歲以下的濫藥者曾經濫用咳藥水 (64.9%)。 

 

y 他們濫藥的平均時期是 12.7 年。25 歲以下的濫藥者有平均 8.9 年

的濫藥經驗。 

 

y 受訪時平均濫藥頻次是 19.2 次，較六個月之前的 23.9 次低。 

 

y 14%的少數族裔濫藥者會共用針筒濫藥。平均每週 2.2 次。 

 

y 最多少數族裔濫藥者在受訪時使用與濫藥有關的服務是美沙酮診所 

(72.0%)，其次是非政府組織的復康服務(19%)及非政府組織的輔導

服務(17%)。其他，例如非政府組織的訓練 (9%) 和社交活動服務 

(12.0%)則較少人用。 

 

(c) 濫藥者的處境 
 

研究確定少數族裔者的濫藥行為會對他們產生問題，包括家庭與犯罪的問

題。這些影響源於高頻次的濫藥、不良朋輩及毒販。 

 

在六個月前較多濫藥的少數族裔濫藥者，較常與家人出現較糾紛。如每週

濫藥增加 40 次，與家人的糾紛每週會平均增加 1.7 次。 

 

健康及家庭風險源自濫藥時共用針筒、增加濫藥、離開家庭及不照顧家人

等。這些風險在停止濫藥時間較長、初時並非最多濫用海洛英及在公園中

受到毒販接觸的少數族裔濫藥者之中較常見。 

 

犯罪行為在那些在家中或娛樂場所場所受到毒販接觸的少數族裔濫藥者之

中較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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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渴求及使用服務的障礙 

 

在統計數據上，本研究不能確定社會融合1、種族歧視2和語言問題是少數族

裔濫藥者渴求及使用服務的障礙。 

 

另一方面，根據聚焦小組討論的發現，社會融合可能減低少數族裔濫藥者

對各類服務的渴求，這可能顯示社會融合可替代部份這些服務。種族歧視

亦可能阻礙他們對服務的渴求。此外，語言問題亦可能成為他們接受服務

的障礙。但需留意，這些觀察未能推廣至所有情況，應小心演繹。 

 

香港的少數族裔濫藥者只感受到較低程度的種族歧視(平均分數為 30.4)，

及一般程度的社會融合(平均分數為 46.7)。雖然兩者和濫藥者對各類服務

的渴求及使用沒有明顯關係，社會融合對共用針筒、家庭問題、健康和家

庭風險等，有正面關係。此外，種族歧視不是會導致少數族裔濫藥者開始

或持續濫藥的高危因素。 

 

(e) 服務需求 
 

語言訓練是少數族裔濫藥者較渴求的服務，其次是朋輩支援、門診、社區

融合及就業服務。他們對住宿、復康後及轉介服務的渴求較低。族裔和年

齡對全部有關服務的渴求程度並無顯著分別。 

 

除了滿足少數族裔濫藥者對服務所表示的需求之外，這些服務對降低濫藥

及其伴隨而來的風險的成效亦為應否提供這些服務的考慮因素。研究發現

以下現有服務有顯著的成效： 

 

y 最近一個月使用非政府組織的復康服務能減少每週濫藥頻次 3.4 次。 

 

y 最近一個月使用醫院管理局的服務所能減少每週的濫藥頻次 6.5 次。然

而，只有 5 位濫藥者曾使用這服務，而只有 3 位濫藥者在六個月前使用

這服務，因而這服務的成效未能確定。 

 

y 使用非政府組織的訓練服務能減少每週濫藥頻次 3.8 次。 

 

(C) 建議 
 

基於研究結果，我們建議以下的服務模式。這些服務包括初級、次級和三

級的預防工作，以竭止初次濫藥、再次濫藥及復吸。 

 

                                                 
1 社會融合指與香港主流社會結合。它由是否獲得傳媒資訊、社會服務及工作等顯示。 
2 種族歧視指受到華裔鄰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對待，受到華裔僱主或上司歧視，以及在

公眾地方受到華人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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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級預防 

 
對少數族裔濫藥的初級預防的功用在於預防他們早期濫用藥物。  

 

y 以學校為基礎的濫藥預防及教育計劃 

 

對非華人學校及招收較多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授課學校的小五至中三學生

推行預防及教育計劃。 

 

其策略為：: 

y 預防少數族裔的中、小學學生濫藥 

y 使用其他方法勸止及預防少數族裔，尤其是南亞裔人士初次嘗試濫用咳

藥水及大麻。 

y 促進教師與社工合作，以預防少數族裔學生的濫藥。 

 

(b) 次級預防 
 

次級預防的對象是少數族裔濫藥者，以預防他們再次濫藥和促使他們復康。 

 

y 一站式對少數族裔濫藥者的外展及復康服務 

 

組織綜合服務隊以提供外展服務予少數族裔濫藥者，以及提供個案管理以

分派適合的復康服務及復康後服務，並在完成服務後緊密聯繫家長及學

校，以維持少數族裔濫藥者對服務的信賴。 

 

其策略為：: 

y 分派社工，尤其是那些提供外展服務的，吸納少數族裔濫藥者參與復康

服務及預防他們的產生風險的行為 

y 取得少數族裔濫藥者的家長的合作以安排少數族裔濫藥者使用復康服

務，尤其是那些由非政府組織及醫院管理局提供的服務 

y 打擊少數族裔毒販 

y 堵塞不良朋輩的影響及以正面朋輩或社會網絡取代之  

y 預防少數族裔濫藥者之間共用針筒 

y 針對少數族裔濫藥者之中的尼泊爾裔及越南裔濫藥者 

 

(c) 三級預防 
 

三級預防用於預防戒除毒癮的少數族裔濫藥者的復發，以及加強復康服務

的成效。 

 

y 以社區為基礎的少數族裔青年中心 

為少數族裔青年在他們聚集的地方（例如油麻地、元朗）建立以社區為基

礎的中心，以培養健康及社會讚許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交網絡，以預防接

受過復康服務的少數族裔濫藥者的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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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策略為：: 

y 為年輕的少數族裔濫藥者提供中文訓練 

y 利用朋輩或相同族裔的介入，包括輔導、角色扮演、經驗分享及小組活

動 

y 吸納較年長的少數族裔濫藥者接受住宿服務、就業服務、轉介服務及復

康後服務 

y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以吸納少數族裔人士參與有趣及健康的活

動，例如運動及音樂活動社  

 

(d) 渴求或有效的復康實務 
 
為了在實務層面上實施以上的策略，可考慮以下濫藥者渴求或證明為有成

效的方法： 

 

y 紀律：對服務使用者施加嚴格的規則及緊密的監控 

 

y 中文訓練：提供中文訓練以促進與本地華人的融合 

 

y 一起提供服務予華人：促進與本地華人的融合而不給與少數族裔濫藥者

特別對待或優待 

 

y 職業訓練：增強就業能力和在香港生活的可持續性 

 

y 體育：營造身體健康以促進工作及其他活動的能力 

 

y 由相同族裔的人任教（最少在開始時）：移除語言及文化的障礙，促使對

服務的投入及令服務得以成功 

 

y 社工接觸：有助對服務的投入（因部份濫藥者缺乏對服務的資訊和信心，

和不信朋輩和家人等） 

 


